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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记者来到经十路北侧和谐广
场路段。靠和谐广场的经十路北侧人行
道已经安上了一米多高的铁栏杆，围成
了长方形的停车场，里面停了两排电动
车和自行车。被圈占的人行道大约有
200米长左右，分成了三个小停车场，每
个小停车场大概占用了60米长的人行
道，每个入口处都有一位收费人员在
值班。收费人员说，自行车每次收费
五毛，电动车停车一次收费一元。

不少市民不愿交费停车，把车停在
了非机动车道上。记者看到，该路段非
机动车道两边停了几十辆电动车和自
行车，还有部分车辆是电动三轮车。也
有大量市民为避免交费把车停在了振
兴花园门口的人行道，该处人行道有二
三十米路段被密密麻麻的电动车和自
行车挤得水泄不通。人行道被圈占，步
行的市民只能走非机动车道，电动车、
自行车和行人混行，存在很大安全隐

患。
记者发现，经过这里的部分电动

车开得速度比较快，不时能看到电动
车从行人身边擦肩而过的危险场景。
停车场收费人员说，虽然人行道变成
了停车场，但中间留下的小过道行人
是可以走的，不过大多数路人选择走
非机动车道。一位路过的市民说，他看
到停车场入口有人把门，以为人行道
不让过，所以才走机动车道。

本报记者 王小蒙

没参加中考，小刘却收到山东省艺术设计学
校的录取通知书，设计学校称三年中职后，能去
济南大学读高职并拿到专科证书。而小刘临毕业
了学校才通知他上不了济南大学。设计学校称通
知书为误发，目前已经录取小刘为本校高职生，
只需上三年就可以毕业拿到高职文凭，并没有对
其造成实质伤害。“工作失误就学校编造的谎言，
实际上就是诈骗。”小刘的姐姐刘女士生气地说。

市民反映：

临毕业“三加二”变“三加三”

刘女士的弟弟小刘2012年并没有参加中考，
却收到了来自山东省艺术设计学校发放的录取
通知书。抬头为“山东省2012年三二连读高职新生
入学通知书”，上面写着小刘的名字。

但除了名字外，考生号和身份证号以及录取
专业一栏，全是空白。通知书上还盖着三方的红
章，分别为山东省艺术设计学校，济南大学和山
东省招生委员会五年制高职。

收到通知书后，在济南工作的刘女士专程赶
到学校咨询。“问设计学校招生的老师，没有中考
成绩能来上吗，说可以来我们才入学的。”刘女士
说，当时就是冲着济南大学来上的，“如果一开始
就知道上不了，我再让弟弟复读就是了，三加二
的学校那么多。”

刘女士说，到了2015年3月，设计学校才告知
小刘上不了济南大学。“说没有中考成绩上不了，
当时入学怎么没告诉我们啊，明知道上不了干吗
还发通知书？”

刘女士说，学校坚称这是工作失误。目前，他
们已经听取了设计学校的建议，让小刘参加春季
高考，报考设计学校，录取他读三年高职。“这样
一来，两年高职变成三年，还不是济南大学的文
凭。说工作失误就不承担责任了吗？”

学校回应：

确有工作疏忽

但没造成实质损害

记者从济南大学了解到，当年设计学校确实
与济南大学有此合作项目，但是需要有中考成绩统
一录取。三加二连读以后，发放济南大学的专科证，
设计学校有高职以后（现称山东艺术设计职业学院，
以下称“设计学院”），就没有此合作项目了。

据了解，三二连读招生须按照山东省教育厅批
复计划，经山东省市招生部门办理录取手续，三年中
职阶段结束后考试择优转入高职阶段就读。而未经
省市招生部门录取，将无法转段就读后两年高职。

那么，既然小刘没有中考成绩，为何还会收到录
取通知书？设计学院一位负责宣传的孙老师称，是学
校工作失误造成的。“山东省招办发放三加二连读的
录取名单给学校，济南市教育局发放中职录取名单，
在打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给弄混了。”

孙老师说，由于中职录取是手工录取，发放通知
书的时候误把小刘放入了三加二的名单中。而录取
通知书一般是打印前印制好，并留有备用，等小刘入
学进行资格复核的时候，才发现出错。

“没有中考成绩学生是无法录入三加二学籍
档案的，小刘入学之初就曾告知过他，于是给他
录入了普通中职学籍。”孙老师说，普通中职不需
要中考成绩，在了解到小刘有进一步升学的需
求，2013年就曾提醒他准备春季高考，目前小刘已
经考上本校的三年高职。

“实质上并没有给小刘造成损害，小刘还是
会拿到本校的高职文凭，只不过三年的时间可能
与期望的两年有差距。”孙老师说，因为学校已经
录取小刘为本校学生了，不需再承担责任了。

律师解答：

学校应该承担“侵权”责任

对于学校的说法，刘女士难以认可。“当时我
送小刘入学，根本没被告知不可以上三加二，是
2015年才知道的，而且春季高考也是2015年3月才
参加的。”刘女士气愤地说，学校推说工作失误，
根本就是欺诈。

“奔着济南大学来的，最后只能上职业学院，
这两者的毕业证书有可比性吗？而且还是三年，
这能一样吗？”刘女士说，三年高职不仅多花费了
时间，学费肯定也要多交。

对此情况，山东泉运律师事务所律师吕作兴
认为，学校应该承担侵权责任。“学生是基于错发
的通知书来上学的，误以为可以三二连读，最后
上不成给学生造成了时间、感情的损失，学校应
该承担错发给学生通知书造成的损失。”

奔着三加二来上学

临毕业却只能上三加三

市民一代身份证上的号码模糊

十十多多年年一一直直用用错错了了身身份份证证号号

两两百百米米人人行行道道变变身身收收费费停停车车场场
行人被迫与自行车、三轮车争道安全隐患大

本报9月27日讯（记者 张玉岩）
近日，周先生碰到了一个麻烦事

儿。在更换驾驶证的时候，周先生发
现用了20多年的驾驶证上身份证号
竟然是错的。继而周先生发觉，自己
在使用一代身份证期间办理的多项
业务，都使用了错误的身份证号，竟
都是因为身份证上一位号码的辨识
度不高。

9月中旬，周先生在办理更换驾
驶证业务的时候发现，驾驶证上身份
证号竟然与自己的二代身份证号不
符。车管所工作人员对周先生说，如
果是身份证号变了的话，就只能从区
县级以上的公安机关开出身份证号
变更证明，才能进行更改换证。

说到驾驶证上身份证号码错误
的原因，周先生说全在于原本使用的
一代身份证一位号码书写不清楚，让
自己认错了。周先生说：“一代身份证
上的信息都是手写的，其中一个号码
原来写错了，写成了5，后来就在5的
基础上改成了6。结果，这个数字是看

上去既有5的影子，也有6的形状。”
这让周先生在众多使用身份证

号码的场合，用错了身份证号。“之前
我一直以为自己的身份证号是5，在
很多需要用到身份证号的场合，比如
债务、股票、合同，都是写的5。这样一
来，不就相当于我之前写的号码不是
我本人了。”现在，最让周先生担心
的，是自己之前的经济往来法律效力
会因此受到影响。

周先生说，希望公安机关能够开
出一张证明，证明自己之前写错了
的身份证号与自己是同一人。“有这
个证明，自己心里就踏实点。”不过
派出所拒绝了周先生的要求。“派出
所说，我的身份证号一直没有变更
过，所以根本没法开身份证号变更
证明。”

面对周先生的投诉和要求，市中
区公安局也连连喊冤：“我们也是躺
枪。”市中区公安局工作人员介绍，周
先生的身份证号从来没有变更过，所
以公安机关无法提供身份证号变更

证明。“造成周先生现在这种情况的
原因，还是由于他自己辨认、手填错
误而造成的，说到底公安机关并没有
过失。”而且公安机关也没有办法只
出具一份证明，就能把周先生所有涉
及经济方面的往来都进行更正。同
时，该工作人员说，周先生所说的辨
识度不高的数字刚好就是周先生的
出生年份，“自己的出生年份总是应
该知道的吧。”

不过在周先生看来，公安机关并
非完全没有责任。“当时的身份证是
手写的，如果不是手写得不清楚，造
成我辨识不清，也不会出现后面的这
些事儿了。”

虽然市中区公安机关工作人员
表示自己是躺枪，但是该工作人员
说，已经协调车管所帮助周先生先解
决驾驶证换证的问题了，但是周先生
所说的开具身份证号变更证明是不
符合规定的。如果周先生还有别的要
求，在符合法律法规的情况下，会尽
量帮助周先生解决问题。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张永宽

槐荫区和谐广场前边
的经十路北侧，大约200米
的人行道被围上护栏后，竟
建成了收费停车场。反映这
一情况的曹先生质疑：把公
共人行道建成停车场，还收
取停车费，是否经过了相关
部门批准？由于该路段紧邻
商场，行人被迫到非机动车
道和三轮车、电动车同行，
很多市民担心存在较大人
身安全隐患。

现场： 近两百米人行道被圈占成停车场

一位在附近上班的市民说，之前
大部分车辆都停在广场里面。一两个
月前，这里突然架上了铁围栏，开始收
费了。

市民曹先生介绍，他每次接孩
子都要从这里路过。由于视力不好，
需要在人行道盲道的辅助下才走得

踏实，自从人行道被圈占后他就不
敢轻易从这里走了。“人行道是供市
民步行的，圈占成停车场很不合理，
就算他们这样做有各种理由，那也
得好好规划一下保证行人安全啊！
他们收费也就收了，但也要拿出合法
的手续来。我向收费的人要发票，他们

都拿不出来。”
现场另一位市民也十分不满：“这

条人行道是市民公共道路，凭啥他们
圈成停车场？圈成停车场倒也罢了，凭
啥还要收费？谁给的他们这个权力？这
事处理起来也不难，这么长时间了也
没人来管。”

市民： 谁给的他们收费的权力？

现场看车收费的两名工作人员告
诉本报记者，以前这儿老丢车，广场就
弄了个停车场，雇他们看车。但究竟是
哪个部门同意圈占人行道并收费，收
费人员称他们只是打工的，详细情况
不清楚。

和谐广场管理方一工作人员表
示：“和谐广场里面那两个小停车场是
我们的，是我们按照城市管理规范开

设的，没占别人的地儿，广场外边占用
人行道的停车场不是我们的，应该是
行政部门弄的，可以问问交警那边。”

槐荫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振兴
街中队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纬十二
路修路，那边不能停车了。这里经常丢
车，听派出所说，最多时一天能丢12
辆，弄这个停车场应该是为了防盗。据
我所知，这个收费停车场是交警部门

联合和谐广场还有街道办弄的，具体
情况我们城管不清楚。”

但振兴街道办工作人员称，非机
动车收费不归他们管，他们对圈占人
行道的事也不知情。24日下午，槐荫区
交警大队一名工作人员回复本报记者
称，这件事是交警部门经手的，但详细
情况他也不清楚，需要询问具体负责
这件事的交警。

相关单位： 这件事是交警部门经手的

人行道改成的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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